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665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与管理层认真讨论了《问询函》的内容，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本着谨慎、

客观、独立的原则，就下列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2、关于关联采购。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数次增资跃动新能源科技

（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动新能源）后累计持有其 32%股权，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相关长期股权 2024 年末余额为 4250.66 万元，2023 年、2024

年分别确认权益法下投资损益-227.73 万元、-1731.66 万元。跃动新能源系公

司关联方，报告期内位列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公司向其采购动力电池系统

2431.35 万元；此外，2025 年公司还将向跃动新能源销售光伏发电产品或劳务，

预计金额为 55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对跃动新能源的初始及历

次投资时间、实际出资金额、持股比例、投资背景及具体原因，以及跃动新能

源目前股权结构、各股东认缴及实际出资情况、与公司关联关系情况等，说明

跃动新能源与公司现有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性；（2）自初始投资以来跃动新能

源的收入、利润情况，相关长期股权投资历年确认投资损益情况等，结合公司

历年向跃动新能源的采购内容及规模，说明相关投资损益为负且持续扩大的原

因，并说明跃动新能源业绩是否对公司存在重大依赖；（3）向跃动新能源采

购动力电池系统的业务模式、采购用途，以及对应销售端业务拓展情况、销售

规模、主要客户销售情况等，说明向跃动新能源大额采购的原因及必要性、采

购规模与相关业务规模的匹配性、同时向其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

公司向跃动新能源的出资、采购情况以及跃动新能源实际业绩、上游采购端资

金去向等，说明相关投资采购资金是否变相流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请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3）（4）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经核查投资协议、采购合同及资金

流水，我们认为：公司对跃动新能源的出资（2022 年 1,400 万元、2023 年

5,000 万元）系落实新能源战略的主动布局，其亏损主要原因系行业共性因素

及公司所处阶段所致；2024 年子公司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动力

电池系统系满足京能远景领金智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定制化租

赁需求，关联方往来不构成资金占用，未发现变相流入关联方的情形。

3、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1.48 亿元，其

中 1456.36 万元按单项计提坏账，计提比例 90.99%。请公司补充披露：应收账

款前五名、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主要客户情况，包括名称、关联关系、交易

内容、业务模式、对应交易金额、时间、应收账款账龄、期后回款情况、坏账

计提情况等，说明对应收入确认的真实准确性，相关长期应收款是否存在变相

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经审阅公司提供的

应收账款明细、相关合同及法律文件，并复核年审会计师核查报告，现发表意

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前五名客户交易具有真实

的业务背景，收入确认依据充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相关客户经核实均非关

联方，未发现变相资金占用情形。针对高风险客户的坏账计提，公司已基于其

长期未回款、诉讼执行困难等客观证据作出审慎判断，计提政策合理。同时，

我们要求公司完整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详情及单项计提客户的具体风险成

因，以全面回应监管问询。年审会计师执行的函证、期后回款核查等程序充分，

其结论客观可信。综上，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符合审慎性原则，对应收入确

认真实准确，未发现变相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4、关于其他资金去向。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6 亿元，同比增长 379.51%；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6.25

亿元，其中 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 9939.9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支付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的具体情况，包括支付对象、关联关系、支付内容、



支付对应资产负债表科目、支付原因及合理性；（2）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具体

情况，包括支付对象、关联关系、支付内容、支付背景、账龄等；（3）结合

上述情况，说明相关资金是否存在变相流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请

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经核查相关协议及

资金流水，现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6 亿元，主要系为原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支付担保代偿款所致。对 3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 9,939.98 万元，

主要系影视投资款、押金保证金未收回所致。我们认为，除担保事项外，公司

资金流向具有明确的商业背景，不存在变相流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陈高才 ___________________

武 鑫 ___________________

张宇佳 ___________________

2025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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